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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财务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学生社团管理，充分发

挥学生社团育人功能，推动学生社团健康发展，根据《苏州

城市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范围为苏州城市学院正式登记注册

的学生社团。

第二章 财务管理

第三条 学生社团财务应做到钱账分离，定期对账目进行

核对，须设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资金、账本及报销事务。其

职责如下：

（一）依据所在学生社团每学年活动，制定学生社团财务

预算；

（二）积极主动配合业务指导单位的财务审查工作，每学

期对所在学生社团的账目进行核对、汇总，并做财务工作书面

总结，向全体社员公布财务状况，财务状况接受社团全体成员

的监督。

第四条 学生社团负责人不得兼任学生社团财务负责人，

不得干涉社团财务工作。财务负责人有权拒绝违规办理财务

事项、违反本细则及相关财务规定的行为。

第五条 学生社团须在每年六月份换届时同步将新任财

务负责人信息报业务指导单位批准，并报学生社团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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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办公室备案。财务负责人在账目

结清后方可离职。

第六条 社团注销时，业务指导单位应当组织对其财务进

行清算，并出具清算报告书（见附件 1）。清算期间，社团不

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三章 收支管理

第七条 学生社团资金来源：

（一）学校、业务指导单位支持；

（二）校团委社团活动基金项目；

（三）其他合法来源。

第八条 学生社团原则上不接受校外资助，不收取成员会

费。确有资助需要的，业务指导单位要加强对资助事宜的合

法合规性审核，并报经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将合格资助经

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经费使用前，学生社团须向业务指导单位提交活

动策划书及预算，财务负责人须填写学生社团经费使用申请

（见附件2），由指导教师签字、业务指导单位审批后方可使

用。

第四章 财务监管

第十条 学生社团日常财务监管由业务指导单位负责。学

生社团财务负责人在财务支出后，须保留凭证并上交业务指

导单位审核。

第十一条 学生社团财务工作应符合学校财务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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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团登记账本必须以有效发票为依据，否则不予入账。

涉及到学生社团历史遗留的活动经费，须交学校财务处统一

管理，按照本细则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经费的使用。

第十二条 学生社团账本进行交接时，应在账本上注明

转交时间、原因，注明剩余金额，转交时须有学生社团指导

教师签字确认。

第十三条 学生社团年审期间，财务负责人须将本学年

财务情况（见附件 3）提交至校学生社联。

第十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责令进行整改，并给予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社团年审不予通过，具体责任人按

学校规定给予处分：

（一）学生社团章程中没有明确财务规定，或与本细则相

悖的；

（二）未按规定配备学生社团财务负责人的；

（三）不配合校学生社联及业务指导单位进行财务监管的；

（四）隐藏其他各项收入的；

（五）对各项收支不能出具统一收据的；

（六）虚列支出的；

（七）侵吞、私自处理学生社团集体资产的；

（八）由于保管不善，导致学生社团资产严重损失的；

（九）账目混乱不清的；

（十）其他违反学校财务规定的行为。



4

第五章 财产转移

第十五条 学生社团进行合并以及注销时，应对社团财

产进行清算。学生社团财务清算须在业务指导单位的监督和

指导下进行。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挪用。

第十六条 学生社团财务清算资产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一）两个及两个以上合并的学生社团，全部资产移交至

合并后的新学生社团，日常财务监管由新学生社团的所在业务

指导单位负责；

（二）注销的学生社团，剩余资产由业务指导单位统一代

管，根据学校财务要求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生社团建设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附件 1：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清算报告书

附件 2：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经费使用申请表

附件 3：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财务状况汇总表


